99學年度入學役男學生注意事項：

一、申請兵役緩徵
(一)新生男同學，請至本校網站-「行政單位」-「學務處」-「生活輔導組」-「表單下載」下載「兵役基本資料表」填妥 (網址：http://www.tpec.edu.tw/onweb.jsp?webno=33333310:7;或至生輔組領取兵役基本資料表)黏貼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；已役畢者影印退伍證正、反面黏貼於「兵役基本資料表」背面；免役者、替代役、現職軍人、補充兵役畢、因病停役者等亦同。並於開學後一周內由各班班代收齊繳交(兵役基本資料表)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，俾利辦理緩徵、儘後召集相關兵役業務。
(二)申請兵役緩徵有時效性，請役男務必依上述規定期限內繳交，以維個人權益；未依規辦理者，後續兵役問題請役男自行負責。
(三)戶籍地址資料如有異動，請攜帶身分證正本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變更登記，並填寫兵役基本資料表，黏貼身分證影本等資料再繳交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。

二、本校全體男學生須知(含新生、轉學生、復學生、延修生)
(一)申請兵役緩徵：（常備兵役、丁等體位、國民兵役）
1、依第一點規定申請即可。
2、未依規定辦理者，以棄權論，請確保自身權益。
3、已申請緩徵之役男，收到役男徵兵檢查通知時，辦理公假（須附通知單）並按時間至指定醫院體檢。
4、在學學生如接到常備兵徵集令時，請速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申請暫緩徵集用證明書。
(二)申請已役畢儘後召集：（常備兵役、補充兵役、替代兵役、因病停役）
1、依第一點規定申請即可。
2、未依規定辦理者，以棄權論，請確保自身權益。
3、已役畢者之在學學生，如收到縣、市後備司令部召集令時，請速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在學證明書，再赴該縣、市後備司令部，辦理免除當次召集；或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洽辦。
兵役相關問題請洽生活輔導組吳敬小姐，電話：28718288轉7905

